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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(Ex:頂樓加蓋) 

用途登記含有住、住

宅、農舍、套房、公寓

或宿舍，作住宅使用，

且有建物登記等文件 

A.用途登記空白。 

B.用途登記為商業用、辦公室、一般事務所、工商服務

業、店鋪、零售業，且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。 

C.合法房屋證明或經地方政府認定實

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物。 

D.非以上各類者，Ex:工業用、避難所、農業用地依建築法

申請取得農業設施(資材室、禽舍、畜舍、農業溫室等) 

a. 承租人身分：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。 

b. 租賃住所：於 105.12.23日前已租賃達 1年。(即 104.12.24

前起租，且申請租金補貼時仍承租於該處，例如租賃契約起

訖日為 104.12.1~106.11.30) 

c. 檢附文件：最近半年內繳納水電費證明或房屋稅籍等資料。 

d. 切結：未向直系親屬承租房屋。 

用途登記非屬上列

之項目，但作住宅使用 

未符合 a.b.c.d者 

且房屋稅

率全部以

「 住 家

用」稅率

核課 


